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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鲁师范学院经营性用房管理办法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经营性用房管理，分清管理责任，确保

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山东省行政事

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鲁财资[2010]50 号）、

《关于做好巡视整改工作，进一步规范高等学校资产租赁及对外

投资等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鲁教财字[2016]9 号）

的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经营性用房，是指产权属于学校、用于

服务经营的房屋。 

第三条  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经营用房的管理，协调、监督

归口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，每年向校长办公会汇报一次经营性用

房的年度管理情况。 

第四条  经营用房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具体落实上级主管部

门、学校关于经营性资产的管理制度、消防制度，确定经营用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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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营项目，管理经营人员及其经营活动。 

第五条  公用房屋转作经营性用房必须经校长办公会批准，

并按上级有关规定进行报批。 

第六条  学校通过公开招募的方式选择经营性房屋租赁人。

招标办公室根据经营性用房归口管理部门的申请组织经营用房

出租招标工作；经营性用房归口管理部门经学校法人授权后可以

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。租赁合同在归口管理部门、国资管理处、

财务处等部门备案。 

第七条  经营用房租赁合同使用“山东省行政事业资产租赁

合同示范文本”，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房屋用途、经营项目；承租

人对所租赁房屋的安全、消防、维护、修缮责任；租赁价格及租

金具体支付方式、支付时限；违约责任；合同期限及确保经营房

屋权益不受侵害的其他要约。 

第八条  经营用房租赁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，确需超过 3年

的，每 2 年一个档期，分期分档确定租赁价格，但最长不得超过

10 年。经营房屋合同期满后，应重新招标确定承租人；特殊情

况下需要续租的，需要经过校长办公会批准后报经原批准机构批

准方可续租。续租只能一次，租期不能超过上一个合同期。 

第九条  经营用房续租必须重新确定租赁价格。国有资产管

理处、归口管理部门在专业资产评估公司评估价格的基础上，根

据经营性用房所在位置、面积等情况，结合周边经营用房的租金

情况确定续租价格。经营性用房的续租价格，经校长办公会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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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审计处等部门根据续租

价格与承租人进行定向谈判。若承租人能够接受学校确定的续租

价格，签订续租合同；否则，学校收回经营性用房，重新招标承

租人。 

第十条  经营用房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前交付租赁费，学校

财务处收取，按着有关规定建账管理。 

第十一条  在不改变房屋结构、不损坏房屋设施的前提下，

承租人可对出租房屋进行适当的内部装修。在装修前，承租人提

供装修方案、效果图，经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归口管理部门、后勤

管理处、基建处等部门汇审批准后方可施工，装修费由承租人承

担。租赁期满时，需要恢复房屋原状的，承租人要拆除装修恢复

房屋原状；不需要恢复房屋原状的，装修部分无偿留给学校。租

赁期较长、装修程度较高的项目，装修方案应有相应资质的设计

单位设计，并需要报请校长办公会批准。 

第十二条  在租赁期内，经营性用房出现的属于自然损坏的

维修项目由学校负责维修；因承租户自身原因造成的房屋、设施

设备损坏，由承租户负责修复或赔偿。租期较长和特殊用处的经

营用房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维修责任，可以在租赁合同中另行约

定。 

第十三条  房屋短期出租，归口管理部门要向国有资产管理

处申报，共同与租赁人谈判确定出租价格，签订使用合同。未经

学校批准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利用学校房屋举办有偿活动。对



 — 4 — 
 

于违反规定者，学校责令其上交收入，并根据具体情况对责任人

进行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 经营用房承租人必须依法经营，遵守学校的管理

规定，严格履行租赁合同。 

第十五条  校内经济实体使用学校房产，如果房产没有计入

投资，经济实体应与学校签订租赁合同，向学校缴纳租金。 

第十六条  学校资产管理部门、经营性用房归口管理部门要

加强对经营性用房的管理，监督租赁合同的执行，维护好学校的

合法权益。 

第十七条  学校场地的出租参考本办法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

起执行，原管理办法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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